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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5月6日召开

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39,075,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6.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5.85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6.17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

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97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39,075,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022,52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5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5月1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4年5月1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5月1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29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2 08*****257 J.V.R INTERNATIONAL LIMITED

3 08*****260 CEL BABY FOOD INVESTMENTS LIMITED

4 08*****259 SEABRIGHT CHINA BABY PRODUCTS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5 00*****776

李森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4年5月14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76,318 0.29% 1,125,791 3,002,109 0.29%

高管股份

1,876,318 0.29% 1,125,791 3,002,109 0.29%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7,198,682 99.71% 382,319,209 1,019,517,891 99.71%

人民币普通股

637,198,682 99.71% 382,319,209 1,019,517,891 99.71%

三

、

股份总数

639,075,000 100% 383,445,000 1,022,520,0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022,520,000股摊薄计算，2013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71元。

八、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3758号贝因美大厦；

2、咨询联系人：祝迪生先生；

3、咨询电话：0571-28038959；

4、传真电话：0571-28077045。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153� � �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33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参与本次配股的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

份。 参与本次配股的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如

在本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

供有关本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88号文核准。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8日建发股份总股本2,237,750,741股为基数， 每10股配售2.768股，可

配售股份总数为619,409,405股，实际配股增加的股份为597,449,789股。

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如下：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14年5月12日

3、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4、股票代码：600153

5、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2,835,200,530股

6、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597,449,789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本公司股份已全流通，无流通限制

8、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9、上市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

XIAMEN C&D INC.

股票上市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

：

建发股份

公司股票代码

：

600153

法定代表人

：

黄文洲

成立时间

：

1998

年

6

月

10

日

注册地址

：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

号建发国际大厦

29

层

办公地址

：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

号建发国际大厦

邮政编码

：

361001

联系电话

：

0592-2132319

传真号码

：

0592-2592459

公司互联网网址

：

www.chinacnd.com

公司电子信箱

：

pub@chinacnd.com

公司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贸易代理；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谷物、豆及薯类批发；饲料批

发；棉、麻批发；林业产品批发；其他农牧产品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第二、三类医

疗器械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

学品）；石油制品批发（不含成品油、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

控化学品）；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车辆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通讯及

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第二、三类医疗器械零售；其他车辆零售；酒、饮料及茶叶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其他未

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黄金、白银的现货交易。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配股发行前持股

数

（

股

）

本次配股发行后持股

数

（

股

）

股份增减数

（

股

）

黄文洲 董事长

164,960 210,621 45,661

王宪榕 董事

252,112 321,897 69,785

吴小敏 副董事长

245,672 313,674 68,002

张勇峰 董事

、

总经理

163,474 208,724 45,250

郑永达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50,000 63,840 13,840

叶志良 董事

51,095 65,238 14,143

刘峰 独立董事

0 0 0

郑振龙 独立董事

0 0 0

杜兴强 独立董事

0 0 0

叶衍榴 监事会主席

31,140 39,760 8,620

林芳 监事

0 0 0

林明坚 职工监事

0 0 0

林茂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83,866 107,080 23,214

向小云 副总经理

7,983 10,193 2,210

赖衍达 副总经理

51,095 65,238 14,143

陈东旭 副总经理

50,000 63,840 13,840

王志兵 副总经理

32,383 41,347 8,964

江桂芝 财务总监

0 0 0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 2014年5月5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集团” ）持有公司股

票1,325,129,616股，占建发股份总股本的46.74%。 建发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43楼

法定代表人：王宪榕

成立日期：1980�年12�月20�日

注册资本：45�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1）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2）从事国（境）内外投资；（3）、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4）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不含互联网服务业及计算机信息集成）

建发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中质押股份共计18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35%，不存在其他有争

议的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资委。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14年5月5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1,325,129,616 46.74%

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94,790,378 3.34%

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59,385,040 2.09%

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018L－

FH001

沪

43,272,127 1.53%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36,304,000 1.28%

6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366,400 1.04%

7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20,428,607 0.72%

8

交通银行

－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19,152,000 0.68%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8,191,498 0.64%

1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7,447,161 0.62%

（四）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配股发行前 配股发行后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37,750,741 100% 2,835,200,530 100%

其中

：

建发集团

1,037,852,143 46.38% 1,325,129,616 46.74%

股份总数

2,237,750,741 100% 2,835,200,530 100%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实际发行597,449,789股

（二）发行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5.13元/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

（四）募集资金总额：3,064,917,417.57元。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机构保荐费、承销费、中介机构费

以及其他费用）合计30,254,076.85元，每股发行费用为0.05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3,034,663,340.72元。

（七）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发行出

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4)第350ZA0016号）。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

事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保荐代表人：王彬、唐伟

项目协办人：张铎

项目组成员：罗爱梅、孙健、陈圳寅、王立泉、刘云峰、李强、康赞亮、刘思宇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9层

电话：010-59312904

传真：010-59312908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建发股份

申请本次配股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建发股份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

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2014-018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14年5月13日召开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已于2014年4月18日发布了

《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11），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独立董

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发布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的合法、 合规性：2014年4月16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 公司独立董事陈慧湘先生、陆刚先生和陈志斌先生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4年5月13日上午9︰30，会期半天。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7日。

6、 出席对象：

（1） 截至2014年5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公司汽车面料事业部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进纺织工业

园人民东路109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审议《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3、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13项议案已经公司2014年4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

2014年5月8日、5月9日、5月12日上午8：00—11：00，下午13：00—17：00；

2、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4年5月12日下午5点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委托独立董事征集投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可以采用征集投票权的方式，以保障中小股东话语

权。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由独立董事陆刚先生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本次股东大

会全部拟审议事项的投票权，使公司股东充分行使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

序等具体内容见2014年4月1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报告书》，请有意使用该方式的股东填妥本公告附件2

之《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送达。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2、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会务联系方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213179

联 系 人：徐秋、陈艳

联系电话：（0519）86159358

联系传真：（0519）86549358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现场出席）

附件2：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附件3：回执

附件1：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现场出席）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 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7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8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

《

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

10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1

《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2

《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非独立董事

：

同意股数

沈介良

王 峰

龚旭东

许建国

承永刚

钱凯明

独立董事

：

同意股数

陈志斌

钱 新

刘 榕

13

《

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同意股数

胡雪青

陈泽新

附注：

1、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的表决做出明确指示，则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如欲投赞成票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3、议案12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将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中非独立董事表决权数=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6，独立董事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3。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

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直接打“√”表示将表决权平均分给打“√” 的候选人。

4、议案13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2。 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

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直接打“√”表示将表决权平均分给打“√” 的候选人。

5、授权委托书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6、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2：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陆刚先生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江苏旷达

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

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7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8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

《

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

10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1

《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2

《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非独立董事

：

同意股数

沈介良

王 峰

龚旭东

许建国

承永刚

钱凯明

独立董事

：

同意股数

陈志斌

钱 新

刘 榕

13

《

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同意股数

胡雪青

陈泽新

附注：

1、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的表决做出明确指示，则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如欲投赞成票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3、议案12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将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中非独立董事表决权数=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6，独立董事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3。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

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直接打“√”表示将表决权平均分给打“√” 的候选人。

4、议案13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2。 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

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直接打“√”表示将表决权平均分给打“√” 的候选人。

5、授权委托书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6、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3：

回 执

截至2014年5月7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2014年5月12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

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4－041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5月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和

平先生的通知，周和平先生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因个人资金需要，周和平先生与光大证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周和

平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71,280,000股限售股质押给光大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融资， 购回期限365

天，并于2014年5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4

年5月5日起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

转让。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不影响周和平先生行使上述股份的表决权、投票权。

周和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90,701,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94%。 本次质押71,280,000股，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4.52%，占公司总股本的12.4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周和平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71,

28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8.92%，占公司总股本的30.01%。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4-036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4月18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9,931,4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0.72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0.76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39,931,43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479,862,876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5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5月1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5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4年5月1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5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24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4年5月13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931,438 10.39% 24,931,438 49,862,876 10.39%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0,015,987 4.17% 10,015,987 20,031,974 4.17%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4,915,451 6.22% 14,915,451 29,830,902 6.22%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5,000,000 89.61% 215,000,000 430,000,000 89.61%

三

、

股份总数

239,931,438 100.00% 239,931,438 479,862,876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479,862,876股摊薄计算，2013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3014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浪潮路1036号

咨询联系人：刘荣亚

咨询电话：0531-85106229

传真电话：0531-85106222

九、 备查文件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4-38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1.�本次会议没有股东现场提出临时提案或修改原议案；

2.�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5月6日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1号院25号楼

3、召集人：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永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908,35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4%。 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908,3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908,3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08,3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908,3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908,3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公司201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908,3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908,3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审计费用为90

万元，差旅费均由本公司据实报销。

8、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908,3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北京弘轩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25亿元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同意为中房环渤海房地产有限公司信托计划项下增信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马少辉律师、李志丰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0748� � �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2014-19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融资事项，因该事项的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为确保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长城信息，股票代码：000748）自

2014年4月21日开市起停牌至今。

目前，该事项尚在筹划中并取得进展，但仍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5月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加紧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筹划工作，

待发布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2014-30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4月1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日期：2014年5月6日上午9:0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彭朋先生

4、会议地点：桂林高新区5号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5、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6日9:00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名，代表股份17,328,87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4.7106％，公

司所有董事、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彭朋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广西嘉合律师事务所赵思

军、杨莉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1、审议《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会议以17,328,872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2、审议《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报告》；

会议以17,328,872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3、审议《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17,328,872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4、审议《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以17,328,872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5、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17,328,872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6、审议《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以17,328,872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7、审议《201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会议以17,328,872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8、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会议以17,328,872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议通

过了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西嘉合律师事务所赵思军、杨莉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结论意见：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西嘉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05� � �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2014-024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2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4000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批同意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13年12月9

日至2014年12月8日）。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4年5月6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

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2014－027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融资融券业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12月26日，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开

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集团"）在海通证券芜湖文化路营业

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具体详情请见2013－057号公告。

2014�年 5月5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楚江集团通知：楚江集团已将其原转入海通证券芜湖文化路营业部

客户信用担保户中的本公司股份2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7%）中的16,48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5%）转回其普通股票账户。

截止 2014�年 5月5日,楚江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50,786,62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6.25%。 其中海

通证券芜湖文化路营业部客户信用担保帐户持有本公司8,518,7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61%。

除上述信用担保外，楚江集团尚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45,734,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03%。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箹一四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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